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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摘  要: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是生殖领域的一次革命, 它为不育夫妇提供了伦理关怀和技术帮助。但它又是

一项控制人类自然生殖过程的技术,对社会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。从伦理学层面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价值进

行理性的思考和道德判断是相当重要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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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现代生物医学科技的进步和发展, 使人类的自然生殖繁

衍变成了一种可由技术干预和控制的过程。人工辅助生殖

技术( ART)是指运用医学技术和方法对配子、合子、胚胎进行

人工操作以达到受孕目的的技术。[ 1]它包括人工授精技术

( Artificial Insemination)、体外受精- 胚胎移植技术( In vitro Fer-

tilization- Embryo transfer)及其衍生的技术。

人工授精根据精液的来源, 分为夫精人工授精( AIH)和

供精人工授精 ( AID)。前者是采用患者丈夫的精液进行授

精,一般不会引起社会责难和伦理问题。后者由于采用精子

库所提供的精液进行授精,容易诱发争议和纠纷。体外受精

- 胚胎移植技术主要指试管婴儿技术, 指利用医疗技术使精

卵在体外结合形成胚胎后再植入母体子宫内孕育成长。根

据孕育者的角色不同, 分为自体移孕和异体称孕, 异体移孕

就是人们常说的借腹生子,即代孕。辅助生殖技术为解决不

育难题具有重大的意义,但它又是一种对人的生命过程进行

直接干预控制的技术, 必然会引发诸多社会问题, 因此对它

进行理性的审视和道德判断就显得相当重要。

一、辅助生殖技术的社会影响

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作为/控制我们自己的生殖过程0[2]的技

术,它的出现不仅是生命医学领域的革命,同时也是社会领域的

革命,对传统伦理道德而言,是一次重大的冲击和挑战:

1. 人伦关系混乱: 传统人伦关系是基于血亲和婚姻的基

础上所产生,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关

系范畴(如强调上下有亲,长幼有序等人伦关系) ,人们不能轻

易违背,否则就会导致家庭伦理关系的混乱。人类辅助生殖

技术的出现,使这种人伦关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:在已出现的

代孕事例中,有母亲代替女儿怀孕的,也有女儿代替母亲怀孕

的,这种母女相互代孕的情况,从技术和情感方面去理解未尝

不可,但从理智角度出发去出理解, 孩子生下之后, 就会导致

代际关系错位辈份混乱等问题。同样在人工授精的操作实践

中,有些家庭基于对血缘的重视,利用丈夫的兄弟甚至父亲提

供的精液进行授精, 这种做法从优生学角度看没有遗传学上

的障碍,但是从家庭伦理角度看, 就是对人伦关系的违背和破

坏,其结果是置传统的家庭人伦关系于混乱状态。

2.家庭模式多元化趋势:辅助生殖技术在某种程度上使

婚姻与生育发生了分离, 使传统的婚姻模式和家庭伦理都发

生了很大变化, 呈现了多元化趋势: ( 1)亲子关系: 亲子关系

是基于血缘和婚姻的基础上产生的, 孩子是夫妇性爱关系的

产物,在自然生殖的情况下, 对亲子关系的认同是直接而简

单的,主要根据遗传物质来确定亲子关系。但是辅助生殖技

术的使用,对亲子关系的认定就变得复杂而困难 ) ) ) 孩子的

父母到底是谁, 是提供它遗传物质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,

还是抚养其成长的社会学父母,或者是孕育它的代孕母亲。

( 2)单亲家庭的出现: 辅助生殖技术的使用能让单身者不通

过婚姻而可实现当父母的愿望, 西方国家有许多单身女性借

助精子库提供的精液获得了孩子。( 3)同性恋家庭: 同性恋

者也可以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实现当父母的愿望, 现在有许多

同性恋者提出非婚姻的辅助生育请求,从某种角度来看, 这

种家庭模式对孩子的成长有许多潜在的不利因素。

3.商品化趋势:生殖技术的本意是给不育夫妇提供慈善

性的帮助,但目前已沦为一种商业买卖关系, 商业化运作必

然伴随着一些负面影响: 胚胎筛检不严及技术的草率有造成

不良后代的风险, 精子从自愿捐献走向商业性的买卖, 利益

的驱使使一些供体有意隐瞒其潜在的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缺

陷,大量地兜售他的不健康精液, 其结果是给受者家庭带来

了本可避免的痛苦和麻烦最终又影响到人类的生存质量; 而

忽视精子的数量增加了血亲通婚、近亲繁殖的危险性, 多次

供精可能在未来有乱伦隐患, 同父异母的孩子在未知情的情

况下互相通婚产生血亲婚配的悲剧; 商业性代孕的出现, 使

生殖器官沦为商品和制造、加工婴儿的机器, 贬低和损害了

生殖尊严。同时也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,出现代理孕母与

委托夫妇抢夺婴儿事件。

4.个体身份认同危机:从个体伦理角度看, 生殖技术所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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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的孩子将面对身份认同危机的后果。在传统社会里, 生殖

的生物学基础被视为理解个体身份的基础, 而在此基础上形

成的相互联结的亲戚网, 是个体寻找自己原始身份的中介和

纽带。但生殖技术的介入, 使这种生物学基础与人的身份相

脱离。特别在一些复杂的体外授精事件中, 一个孩子可能有 5

个父母。多个父母的存在, 对自己及生身父母的身份不明所

带来的困惑, 容易使个体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危机感。

5.性别比例失调:借助生殖技术,使人们能够轻而易举地鉴

别胎儿的性别。在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和支配下,生殖技术被

某些人滥用,作为选择胎儿性别的工具,导致我国的人口性别比

例从1993年起出现严重失调并有加剧的趋势。性别失调容易诱

发各种犯罪行为,给社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, 同时性别选择也违

背了自然进化原则,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。

二、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学审视

由上述可知,虽然生殖技术带来了社会福音, 但它所面

临的社会风险和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。这种风险不仅仅体

现在技术层面, 而且还广泛涉及社会、婚姻家庭、伦理道德、

法律等领域, 在实践中要对它持特别审慎态度。

1. 辅助生殖技术的价值:判断一项技术的价值应以是否增进

人们的福利、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主要

标准。辅助生殖技术解决了不孕难题, 给不育夫妻提供了技术帮

助和伦理关怀,尊重了他们的生育权利,其意义和价值已经得到了

社会的普遍肯定。据WHO统计,由于大气污染、环境恶化的趋势,

在全世界育龄夫妇中,约有 5% ) 15%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生育困

难,我国约有 10%的不育夫妇。这些夫妇承受着来自社会和家庭

的巨大压力,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。辅助生殖

技术帮助他们实现了为人父母的愿望, 有利于改善和稳定夫妻关

系。同时也有利于优生优育,作为一种重要的避免遗传疾病的方

法,辅助生殖技术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欢迎。

2. 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准则: 为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

应用, 保证技术的正常有序发展,一些国家在颁发法律法令

的同时, 也制定了一些技术规范和基本伦理道德规范。我国

在 2001年颁布并实施的5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6及5人

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6, 对辅助生殖技术的运用、实施机构、

具体操作都作了严格的规定,并强调提出了在医学实践中所

应坚持的基本伦理原则和应注意的问题:

( 1)知情同意原则: 知情同意权是医学伦理学的一项基

本原则, 该原则要求医院在使用辅助生殖技术时, 须向患者

夫妇详细解释实施该技术的程序、成功的概率、可能出现的

风险等事宜, 使夫妻双方对此有客观、全面和理性的认识。

在实施手术前, 要求他们签署知情同意书。在必要的情况

下,可对配子、合子的提供者的生理、心理、文化素质提供一

定的资料。基于供精人工授精产生的法律纠纷较多, 在供精

人工授精中, 要特别重视患者丈夫的同意权。丈夫的知情同

意权是我国法律确认抚养义务的关键: 在丈夫不知情的情况

下所生的供精人工授精儿,离婚时丈夫无抚养义务。但在双

方都知情同意的情况下生产的,夫妻都要履行抚养义务。

( 2)互盲、保密原则:为保护供、受双方的权利, 避免日后

出现的纠纷,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该履行严格的保密措

施,在受者、供者及出生的后代之间采取互盲原则。一般认

定保密的期限为 70年左右, 但也有国家认为每个人在进入

成年后都有知悉自己身世的权利, 包括人工生殖儿, 瑞典法

律就明确规定了这项权利。我国香港地区的做法是在其成

年后告知其是人工授精儿这一事实而对其它信息一律采取

保密。对上述的各种措施仍存在着较大争议, , 但大多数国

家认为采取互盲和保密的的措施显得较为谨慎。

( 3)有利无害原则: 辅助生殖技术应是以为不育者提供

技术帮助和伦理关怀为主要出发点, 而不应视商业目的为根

本。因此无论是提供帮助的各种医疗机构、还是参与的医

生,都应该坚持有利无害原则。

3.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限制: 技术的可能并不意味着伦

理上的应该, 辅助生殖技术可帮助解决生殖领域的许多问

题,但绝不应该被用作替代自然生殖过程的工具。为避免技

术滥用,对生殖技术的使用进行理性的控制是相当必要的:

( 1)使用对象和目的的限制: 仅限用于患不孕症或生育

有困难的夫妇,对非婚妇女、同性恋者的请求进行 限制。虽

然从生育权利看,未婚女性借助于高科技生育女子是无可非

议的,但依据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, 生育的前提应基于婚姻

关系的存续。而从防止的成长环境看, 单身家庭环境对孩子

的成长存在着许多不利因素, 同性恋家庭对孩子的健康成长

更是弊多利少: 为孩子利用生殖技术进行性别诊断, 要求从

医学、社会两个领域,进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, 杜绝医疗机构

及其医务人员实施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选择。

( 2)商业使用的限制:大多数国家都对以出租器官或变

相出租器官为目的的商业性代孕加以禁止,规定除非提供医

院诊断,证实委托者存在着器官上的问题导致生育困难或生

育会导致严重的后果, 才可以寻找协议性的代孕母亲。供精

一般应采取捐赠方式, 但针对目前已从捐赠走向商业操作这

一现实,为把商业操作的负影响降至最低, 从生理、心理、家

庭遗传等方面对供者进行严格筛选,以提供人口质量。同时

在数量上也要进行限制, 规定同一供者最多只能提供给 5名

妇女受孕,并尽最大可能实现远缘供精。

( 3)亲属关系的限制, 为避免家庭伦理问题的产生, 应对

精子的捐赠者和受赠者的关系、委托夫妇与代孕者之间的关

系作出一定的限制,如反对母女间的相互代孕或禁止具有某

种近亲属关系的供受者之间进行人工授精。

随着生物医学技术朝纵深领域发展, 技术在生殖中的干

预将越来越多,它所呈现的问题也将日益复杂。从道德和法

律两方面进行控制,以保证生殖技术始终朝着有利于人类进

步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方向。 [责任编辑:黄旭东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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